货物买卖合同
                                 合同编号：
买方：北京中铁物总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签订时间：2021年6月04日
卖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地点：北京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双方代表友好协商，就乙方向甲方导轨电车项目货物买卖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 标的货物：详见以下供货清单
	编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图号
	材质
	单位
	数量
	单价

(不含税)
	单价

(含税)
	总价款

(不含税)

	1
	电磁兼容实验
	\
	\
	\
	\
	251430
	
	251430

	2
	耐久实验
	\
	\
	\
	\
	198054
	
	198054

	3
	耐温度变化性能
	\
	\
	\
	\
	49258
	
	49258

	4
	耐温度、湿度循环变化性能
	\
	\
	\
	\
	58234
	
	58234

	5
	耐工业溶剂
	\
	\
	\
	\
	19564
	
	19564

	6
	扫频振动
	\
	\
	\
	\
	53925
	
	53925

	7
	防异物试验
	\
	\
	\
	\
	36686 
	
	36686

	8
	耐盐雾性能
	\
	\
	\
	\
	52394
	
	52394

	9
	防水试验
	\
	\
	\
	\
	16361 
	
	16361

	10
	耐低温试验
	\
	\
	\
	\
	50170 
	
	50170

	11
	耐高温试验
	\
	\
	\
	\
	50170
	
	50170

	12
	绝缘耐压性能
	\
	\
	\
	\
	13755
	
	13755

	13
	高度传感器组成Ⅰ
	SYB03M1-230-70000
	\
	\
	32
	1377
	
	44064

	14
	高度传感器组成Ⅱ
	SYB03M1-230-80000
	\
	\
	32
	1377
	
	44064

	15
	见附件1
	\
	\
	\
	\
	2468
	
	2468

	合  计

(人民币)
	小写：940597元

	
	大写：玖拾肆万零伍佰玖拾柒元整（不含税金额）


上述价格为不含税价，税率13%

1.1  供货清单中所列货物的单价系固定价格，不因原材料、人工、运输等任何费用的变化而调整。
2. 随货配有的文件：产品合格证（国家、行业对产品检验有特别规定的应符合该规定）。
3. 质量与技术要求
3.1符合经买方确认的欧标标准
。
3.2 货物及其包装应是安全、环保的，在运输、装卸、储存、搬运或使用过程中不会损害货物本身及人身健康与环境。若存在或可能存在前述损害，卖方应以书面通知买方该等损害的性质、情况及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4. 质量保证期：自使用货物的车辆交付并通过用户最终验收之次日起 48 
个月。
5. 交货时间：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交付全部货物。
6. 交（提）货地点：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总装物流库    。
7. 货款支付：
7.1卖方向买方交付产品及相关凭证及用户出具的到货确认书
。

7.2货物验收合格并收到卖方开具的货物总价款100%的全额增值税发票30
日内，或买方收到买方客户中车四方有限公司货款后7日内，向卖方一次性支付全款。（付款方式以收款方式为准）。

7.3合同总金额的10%做为质保金，期限为4
年，到期货物无质量问题的，买方全额返还。
7.4因买方客户中车四方有限公司或买方自身原因，未支付或未按合同比例实际支付货款，卖方可向买方主张支付合同应付款项。
8. 运输费用：运费与运输途中的保险费用由卖方承担。
9. 查验与验收：货物运抵交货地点，由双方共同清点查验，之后由买方以抽检、测试、检测、运行试验等方式进行检验，若无质量问题办理验收事宜。经查验和检验，若货物存在短缺、故障、缺陷或其他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情形，则卖方应在收到买方通知后3日内或买方要求的其他时间内补足、修复或更换，并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在质量保证期内，若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仍然按照前述原则执行。
10. 售后服务：买方验收的货物出现故障，卖方收到买方要求及现场需要后，应在接到信息后24小时内给予答复并提供解决方案。如需现场排故，卖方派员至买方/买方指定地点提供现场服务以及货物相关的技术指导、协助及培训等，并将工作进展及时通知买方。
11. 保密：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为签订及履行本合同的目的（无论是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还是生效日前或是生效日后），一方从对方获得或知悉的相关信息（该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条款、相关文件与技术资料、对方的商业秘密以及其他对方专有或带有秘密性质的信息），该方均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许可，不得擅自向第三方披露或用于本合同之外的目的。
12. 违约与赔偿

12.1 卖方迟延交货，自交货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每迟延1日，卖方应向买方支付迟延交货部分价款总额2‰的违约金。迟延超过15日，买方享有全部或部分解除本合同的选择权，前述违约金累计至实际交货日或合同解除日。
12.2 买方迟延付款，自应付货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每迟延1日，买方应向卖方支付迟延交货部分价款总额2‰的违约金。迟延超过15日，卖方享有全部或部分解除本合同的选择权。

12.3 若买方已验收的货物经查验和检验不符合本合同约定，则卖方应按不符合部分货物价款的10%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若货物经卖方更换或修复后，经第二次检验仍不符合本合同约定，则前述违约金调增为20%，同时买方享有全部或部分解除本合同的选择权。
12.4 卖方怠于或拒绝履行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每出现一次，应向买方支付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不因卖方事后纠正而得以免除。
12.5 卖方应对违约而导致的买方损失或约定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买方损失的部分进行赔偿，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可得利益损失、第三方索赔、律师费、差旅费、食宿费等。
12.6 若卖方收到买方以书面形式发出违约索赔通知，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书面处理意见或解决方案回复买方，未回复视为接受买方索赔要求。
13. 争议解决：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所有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如果双方不能协商一致，任何一方提起的诉讼均由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14. 其他：             \                 。
15. 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印章之日生效。
（以下无正文）
	买方： 北京中铁物总贸易有限公司
 　　　       （印章）

买方代表： 白涛          
联系人：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滨河路乙25号
邮编： 100055
电子邮箱：136945234@qq.com
电话： 010-51895929

开户银行：农行北京铁道支行

帐号：11210901040004298

税号：110107718724892
	卖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印章）

卖方代表：  赵月强       

联系人：张海亮
邮寄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南雁路B04-1-101  

邮编 
电子邮箱：
电话：010-68949187
开户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北沙滩支行  

帐号：10252000000596791  

税号： 911101085751656748


附件1 明细

	序号
	物料编码
	物料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不含税）
	金额（不含税）

	1
	08.01.24.M000002152029
	ECU插接件端子
	2-964284-1
	100
	3.4
	340

	2
	08.01.24.M000002023423
	控制中心插头
	174516-2/173631-2/173716-2
	3
	23.8
	71.4

	3
	08.01.24.M000002152030
	CON接插件端子1mm2
	173631-2
	40
	3.4
	136

	4
	08.01.24.M000002152031
	CON接插件端子0.5mm2
	173716-2
	20
	2.98
	59.6

	5
	08.01.24.M000002152033
	加速度传感器接插件
	178289-4
	2
	21.25
	42.5

	6
	08.01.24.M000002152032
	加速度传感器端子
	175218-3
	10
	4.25
	42.5

	7
	08.01.24.M000002152034
	高度传感器插头及针
	282087-1/282110-1/281934-2
	5
	39.95
	199.75

	8
	08.01.24.M000002152035
	压力传感器插头及针
	12065287/12162248
	5
	39.95
	199.75

	9
	08.01.24.M000001138342
	压力传感器
	
	2
	688.5
	1377

	合计
	
	
	
	
	
	2468


�具体是哪个标准？


�建议改为24个月。


�用户指代谁？


�可根据情况修改。


�24或4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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